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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上旬，習近平在中央軍委專題民主生活會
上要求，領導幹部要「不受虛言，不聽浮術，
不採華名，不興偽事」。11月初，習近平在湖南
調研時囑咐，我要看真正少數民族的村子，不
要臨時收拾，是什麼樣就是什麼樣。習近平一
以貫之的要求是對中國官場積弊的一劑良藥。

在複雜多變的當今世界，決策者需要及時準
確地掌握國內外重大動態，需要強有力的情報
支持。但現實中「報喜不報憂」的官場文化根
深蒂固，以至於部分地區對國家領導人要視察
的地方實施「清場」，然後安排公務員冒充普通
群眾。很明顯，安保不過是托辭，一些地方官
員真正擔憂的是上級領導了解到不利於自己的
實情。

在今日官場，選擇性上報屢見不鮮。不僅某
些經濟數據有「摻水」嫌疑，就連社情民意也
要先行「過濾」、「漂白」。近聞，某教授受政
府部門委託開展一項社會調查，千辛萬苦拿出
了第一手資料，不料卻被要求對數據進行「技
術處理」，否則不能上報，也不予結項。據了
解，該部門如此運作由來已久。

在一些更為複雜敏感的地區，類似花樣層出
不窮。譬如，當地政府資助一位大牌專家前來
開展「田野調查」，並出具一份讓金主滿意的調
查報告，資助者隨後以此為據層層上報，並廣
為宣傳。殊不知，專家做賊心虛，不敢公開調
研過程和數據。更何況百密一疏，總有破綻被
人戳破，結論也難免有悖於事實。更可怕的
是，個別專責輿情、特情的單位也在上報信息
時留一手。

這些地方和官員為什麼要隱情不報？主要原
因有四：一是為自己政治前途㠥想，掩飾問
題、誇大業績；二是歌功頌德思維作祟，片面
理解「正能量」；三是不願開罪前任和現任主
管某工作的領導；四是不想冒犯兄弟部門，避
免互相揭短。

9．11事件後，有美國精英在反思情報體制時
指出，「我們不知道我們知道什麼。」 如中國
不能引以為戒，如不嚴懲隱情不報之惡行，社
會問題就會繼續累積疊加，各種矛盾勢必進一
步激化，暴力事件、群體性事件漸次爆發乃至
集中爆發也就在情理之中。都江堰工程的成功

秘訣之一就是「深淘灘，低作堰」。唯有完善機
制，確保下情上達，維持適度的開放性、包容
性和柔韌性，這個社會才有可能長治久安。

在現代社會，信息就像鋼筋和水泥。信息必
須適度流動，才能達成社會共識，才能把社會
凝聚起來。否則，社會就像胡亂堆放的石頭、
磚塊，缺乏黏性和韌性，隨時都可能坍塌。從
政治傳播學角度看，政治信息既需要垂直流
動，也需要水平流動，前者又分向上傳播和向
下傳播。若沒有足量的上下對流，決策的科學
性就難以保障，政治共識也難以達成，社會管
治的成本就會加大。所以說，在特定時空內，
信息流量過大或過小，都會損害社會穩定與發
展。

古人云：「下情不上通，謂之塞」，而「塞」
的後果之一就是執政者與群眾「隔絕」，進而危
及社會穩定乃至政治合法性。古希臘神話中的
安泰因脫離大地而覆滅，而人民群眾就是執政
者的大地。從這個角度講，隱情不報、阻止下
情上達都是缺乏「政權意識」的表現，應受到
輿論的譴責和黨紀國法的懲處。

「隱情不報」猛於虎

「主場新聞」自去年七月底營運，靠報道反國民教育及立
法會選舉起家，在網上媒體已活躍了一年多，可是卻成為傳
遞政治訊息的工具，號召街頭暴力鬥爭。旁觀者清，「主場
新聞」根本不算是甚麼「新聞」，甚至乎只是散播謠言、唯恐
天下不亂的媒體，更難言中立客觀。

不難發現「主場新聞」透過網絡攻擊，配合反對派陣營的
鬥爭運動，成為反對派輿論喉舌。單是反國民教育一役，

「主場新聞」與其他反中亂港媒體同流合污，鋪天蓋地式號召
了包圍政府總部的抗爭。此外，於去年立法會選舉，「主場
新聞」的立法會選舉專頁，抹黑醜化反對派候選人的對手，
為反對派開路造勢。

接㠥，「主場新聞」的「成名作」更是那令人生厭的所謂
選出「立法會本周之星」，實際是破壞建制派議員的形象，用
心險惡。後來「本周之星」也成為矮化政府管治團隊或公眾
人物的陣地。再者，「主場新聞」對「佔領中環」的鼓吹和
煽動，也似乎有極端化趨勢，「主場新聞」究竟是新聞媒體
還是政治宣傳工具，已呼之欲出。

「主場新聞」處理新聞的手法有欠中立，充斥㠥另一禍港媒
體《蘋果日報》的影子，經常只選擇性轉載有關該報的訊息，
觀點偏頗欠客觀全面，只為一言堂。「主場新聞」的新聞標題
也相對煽情，承襲了《蘋果》系內容譁眾取寵的歪風。

近日的發牌風波，「主場新聞」更在無證據下無厘頭抹黑
中聯辦干預香港事務，捏造新聞。事實上，發牌風波牽動了
行政會議保密制度和集體負責制，衝擊行政主導，屬大是大
非，中聯辦是中央政府駐港機構，在關係香港憲制等重大議
題，與議員交流意見並無不妥，中聯辦對香港事務關心也是
職責所在。

傳媒須緊守應有的操守，報道宜客觀全面，不可以偏概
全，斷章取義，以譁眾取寵作招徠。政治宣傳式的網上訊息
如未有新聞之實不應宣稱「新聞」，更不宜枉作「主場」。

三中全會公報指出，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完善國家安全體
制和國家安全戰略，確保國家安全。在今天大國博弈的時代，
美國已經成立了國家安全委員會，從軍事、政治、外交、新
聞、金融、經濟、互聯網科技各條戰線統合起來，對付其他國
家的崛起，使得美國的利益最大化。中國生存在風雲變幻、外
國威脅的國際環境中，如果不考慮中國主權、安全和經濟發展
利益，那就是太落後於時代了。中國「國安委」的成立，其實
就是中國國力蒸蒸日上，應付大國博弈，實現振興中華的中國
夢的必然舉措。

設立「國安委」攸關核心利益

到今天為止，中國想走出去，進行投資。美國和英國都採用了
許多稀奇古怪的手段進行封殺。華為的通訊技術，被美國和英國
詆毀為損害他們的國家安全和導彈發射的準確性；澳洲的礦產也
不讓中國沾手；中國公司到新西蘭購買一個養牛農場，也被高等
法院封殺；到冰島的冰天雪地無人區買地發展旅遊，立即說威脅
到美國安全。正當的投資渠道，西方採取了保護主義。西方國家
最希望中國使用寶貴外匯，買入美國的國債，買入倫敦的房地
產，因為西方國家有朝一日大幅加息，無論債券和房地產立即跌
個不亦樂乎，中國就會受到嚴重的損失。

中國的經濟體積已經發展到這樣的規模，人民幣已經可以在國

際上兌換，不能不綜合統籌考慮各個領域的戰略安全問題和經濟
發展問題。這一次三中全會策劃第二次大幅度改革，有助於應對
美國和歐洲建立大規模的自由貿易區，對付中國的崛起。如果中
國不進行大規模的改革，不改變中國的經濟發展模式和資源分佈
模式，改變政府的管理模式，中國就會在國際戰略上被邊緣化，
在戰略和經濟發展領域陷入被動。所以，外國有國安會，中國也
應建立相同的領導機構，把各個領域涉及經濟安全、金融安全、
投資安全、國防安全、衛生疾病安全等因素統合起來考慮，在瞬
息萬變的國際形勢中，最快作出有效率的抉擇。

反對派對號入座心中有鬼

面對中國國力日益強大的趨勢，當然有人不高興，甚至不願意
看到。最突兀的就是代表外國勢力的傳媒，居然把「國安委」的
成立，說成為「香港大鑊了」，這是蓄意的造謠，也是水平非常拙
劣的歪曲和中傷。中國政府通過大規模的市場改革，調動市場經
濟分配資源的力量，改變過去政府權力過大的狀況，大大提高中
國的競爭力，有效推動高增值產業，中國的資金可以投放到海
外，人民幣可以在任何國家進行貿易結算。中國和所有發達國家
都能夠建立自由貿易區的關係，就更加需要香港這個資本主義的
金融中心和貿易中心，為中國服務。香港從昔日的市場幾十倍地
擴大，成為了亞洲地區的資產管理中心，中國資金走向世界的金
融中心，中國的知識產權交易中心，香港就有做不完的生意，賺
不完的金錢。香港會「大發財」絕對不是「好大鑊」。我們應該歡
呼這個融入中國的黃金時代的到來。

當然，外國勢力怎會讓香港為振興中華服務？他們豢養的輿論
打手，一定會進行挑撥離間，妖言惑眾。因為他們心中有鬼，他
們感到外國特務在香港挑撥離間製造動亂的勾當受到威脅了，末
日來臨了，所以就驚呼「香港大鑊了」。中國有一句俗話說，平生
不作虧心事，半夜敲門也不驚。「大鑊了」，就是黎智英這類人惶
恐之中不經意的喊聲。他們不自覺就說出心裡話。中國的戲劇

「包公夜審郭淮」，利用了鬼魂，讓作賊心虛的人不打自招，對於
心理黑暗的人作了非常細膩的刻劃和描寫。《蘋果日報》把「國
安委」說成是對付香港的特務，而不敢說「為強國之路應付大國
博弈」，可以說是心中有鬼的具體表現，也反映出了他們自私、陰
暗的靈魂，與香港七百萬人的整體利益，與十三億中國人民的振
興中華的心願背道而馳，尖銳對立。

設立「國安委」何以美國馬仔心驚膽跳？
徐　庶

畢研韜 海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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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孟靜作為一位資深傳媒工作者，除了主導公民黨文宣工
作外，往往利用她多年來於傳媒界所種下錯綜複雜的利益
網，配合現時反對派的「傳媒文痞」，作出一次又一次撕裂社
會、誣陷攻擊政見不同者的惡行。於上年立法會選舉時，毛
孟靜已利用文明社會所鄙視的仇恨罪（hate crime）作為競選
工具，煽動社會失敗者對內地人作出種種歧視、侮辱及言語
攻擊（如「拒絕大陸化」等可恥的競選口號）。最終毛孟靜利
用煽動仇恨來贏取選舉，但其散播仇恨之舉動實則對社會及
下一代遺害極深。毛孟靜作為一位讀書人，難道內心真的沒
有半分慚愧嗎？

觀乎毛孟靜大半生所作所為，為了追求她口中虛偽的「民
主公義」，絕對是不惜以無恥無義的手段去達到。例如近月夥
同另一小政棍范國威成立什麼「香港本土聯盟」，明目張膽以
內地新移民及遊客為開刀對象，作出種種下流的攻擊口號

（如「源頭減人」）。為求選票及爭取社會某一特定階層的支
持，毛孟靜竟以文明社會所不齒的手段，不遺餘力的宣揚仇
恨，撕裂社會挑起社群仇恨。毛孟靜，香港之恥也！

我們再參考毛孟靜的政黨－公民黨多年來為香港做過的
「好事」。最經典包括造成今日「雙非」的「莊豐源案」、港珠
澳大橋環評司法覆核、外傭居港權司法覆核等等。作為大狀
黨對於鑽空子利用漏洞的能力肯定在反對派內無出其右。不
要問公民黨為什麼不為香港人福祉㠥眼，不去協助政府堵塞
漏洞，卻每一次反其道而行，不害到香港納稅人浪費幾百億
元不肯收手。答案其實大家心中有數！事實俱在，只要是能
夠打擊特區政府、出賣港人利益，公民黨也全力支援，甚至
提供「一條龍」法律服務。而作為資深傳媒人，毛孟靜於當
中主要功能就是為公民黨的黑心訴訟賣港官司文過飾非，例
如撰文解釋外傭應有居港權的法理情依據云云。可笑是毛孟
靜認為外傭應有居港權，反而港人內地配偶及子女就要「源
頭減人」，這就是什麼「香港人優先」、「本土主義」？毛孟
靜，本土優先？根本就是赤裸裸的掛羊頭賣狗肉矣！

最後以一段小插曲作結尾，愛護香港力量於11月9日於何文
田毛孟靜的辦事處門外宣讀「毛婆十大罪狀」，其間有四位中
小學生眼見「愛港力」到訪他們的「主場」後興奮莫名，大
叫急急返回家中取回其「國旗」及口罩聲言「踩場」。原來小
朋友家中竟藏有「龍獅旗」？！到底是父母買給小朋友玩
樂，還是毛孟靜范國威的「本土主義」、高登網站的「港獨廢
青文化」已經不只毒害八十九十後，甚至連十歲出頭的小學
生也未能倖免？最後四位「港獨」小童因見「我方」人多勢
眾，未及「舉旗」一見記者鏡頭已經落荒而逃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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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特區政府發表聲明以後，立法會的反對派議

員還要繼續辯論乃至表決利用特權法來調查行政會議的

決策過程和有關資料，就過了分寸，就違反了香港基本

法。早在1985年6月26日，港英當局已經制定了《立法

會（權力及特權）條例》，賦予立法局及其議員比以前

更大的權力。有些權力是將來立法局轉變為「一國兩制」

下的立法會所需要的，但有些權力是超越了《中英聯合

聲明》載明的國家對香港的方針政策。對前者可以保

留，可以在香港基本法中確認；但對後者，在制定香港

基本法的過程中作過慎重的權衡，進行了反制。

基本法對《特權法》作出了制衡

據筆者的理解，基本法的反制措施主要有兩點：一是

基本法第48條第（11）項的規定。該條明確規定「根據

安全和重大公共利益的考慮，決定政府官員或其他負責

政府公務的人員是否向立法會或其下屬的委員會作證和

提供證據」。也就是說，基本法沒有廢除立法會的調查

權，但作了限制，由行政長官對涉及安全和重大公共利

益的考慮做出判斷，進行制衡。

二是香港基本法附件二的分組表決機制。這是類似西

方兩院制國家的設計，但作了改良，吸收了兩院之間相

互制衡的好處，但排除了兩院之間因制衡而影響效率的

壞處。此為世界兩院制史上所未見，是香港基本法的創

新和發明。

事實證明，這種反制可以避免對立法會調查權的濫

用。香港回歸以後，立法會行使的調查權有：1998年新

機場啟用混亂、2001年居屋和公屋短樁醜聞、2003年沙

士事件、2008年政治委任制問題、2008年雷曼迷債風

波、2008年梁展文聘用，還有近年的湯顯明事件等。說

老實話，這都不是不值得調查的問題，不是對特權法的

濫用；但老實說，調查質量水平不高，耗費卻驚人；文

字冗長，觀點理據卻說不清楚；議員大多也很努力，但

吸取的經驗教訓甚少。花費上千萬乃至數千萬的一份調

查報告，筆者閱後的感覺是物非所值，是公帑的浪費，

認真看的人也都會大失所望，覺得用處不大。

假設沒有香港基本法附件二的分組表決機制，對調查

權的濫用就很難避免，就會造成更大的虛耗和浪費。一

份調查報告，少則數百頁，多則千頁以上，但調查報告

的內容，在香港社會極少被引述，認真看過上述報告的

人極少，看的人恐怕也會覺得浪費生命，要退回票價。

拿來扶貧，效果更好。這是民主的成果，也是民主的代

價。調查本身是否也要問責呢？這是立法會應當思考的

問題。

應當看到，立法會這次的調查與回歸以來若干次的調

查有所不同，本次調查所指向的是行政會議的決策制度

和保密制度。回歸前行政局的決策制度和保密制度是眾

所周知的，是由香港基本法加以保留的。廣大香港市民

並不希望，因有立法會的特權法的壓力，使行政長官會

同行政會議不敢決策；也不希望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

討論的重大決策，比如說稅種調整、增加稅率、徵用某

地、發展大計等，因被披露後而影響實施。其目的並非

要查明什麼真相，而是要代替或者破壞行政長官會同行

政會議的決策。

香港的行政會議制度，列入香港基本法第四章「政治

體制」一章。根據憲法學和政治學的常識，所謂政治體

制包括政府制度、立法制度、司法制度、政黨制度和選

舉制度等重要的制度。因此，行政會議制度是香港特區

政治體制的一個組成部分。香港基本法把其全部條文分

為三類，一類涉及中央管理的事務的條文，一類是涉及

中央和特區關係的條文，一類是高度自治範圍內的條

文。有人認為政治體制是高度自治範圍內的條文，這是

誤解了基本法。

中聯辦有權關注涉及中央和特區關係事務

筆者認為，香港的政治體制往往涉及了中央和特區關

係，並不僅限於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備案的條例（第17

條），還涉及廣闊的領域。例如：中央政府對行政長官

和主要官員的任命（第43、48條）、行政長官「執行中

央政府的指令」（第48條）、財政預決算的備案（第48

條）、政府辦理中央政府授權的對外事務（第62條）、立

法會通過的彈劾案報中央政府決定（第73條）、終審法

院和高等法院的首席法官的任免報全國人大常委會備案

（第90條）、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的修改報全國人

大常委會批准或備案（附件一、二）等等。

對涉及中央和特區關係的事務，中央是有權過問的，

中聯辦作為中央駐港機構是有權關注的。不能說立法會

有部分議員可以放火，中央及其機構卻不能點燈。部分

議員的放火表面上是衝擊行政會議的決策制度和保密制

度，實際上是衝擊了整個香港的行政主導體制，是衝擊

香港直轄中央的、行政主導的、三權配置的政治體制。

一旦中間行政主導的鏈條斷裂了，香港就有可能脫離直

轄中央的法律地位，成為獨立的政治實體。

部分議員放火雖然失敗了，但事情並沒有結束。部分

議員已要求、王維基也願意提供需要保密的顧問報告和

其他資料，成為變相的調查。這對香港的牌照評審發牌

制度、招投標制度、商業誠信、商務守約等一系列作為

自由港的商譽的衝擊有待評估。但毫無疑問，香港作為

環球自由港的軟實力和商務中心的優勢已經開始沉淪，

日漸淪喪。部分立法會議員難辭其咎。至於香港電視網

絡原來的數百名員工，相互競爭的四家電視台要擴充實

力，是考慮招兵買馬的時候。這與香港的政治體制和自

由港的商譽無關。

香港電視網絡的發牌問題，引起公眾關注，立法會作為民意機關，由

議員在議會提出質疑，應當是立法會正常的職能之一。但在特區政府公

佈了發牌的4大準則以及評估的11項因素之後，剩下的問題是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如何行使

裁量權的問題，這是需要理性判斷的問題，最適合、最正當的機制是法院，才能公正評價該具

體的行政行為的合法性、合理性和程序的正當性問題。立法會並不是適當的場所，就好像有些

事務，例如辯論施政報告，就不能讓法院去做，法院也不能埋怨為什麼不能做，這是立法會的

責任。

立法會特權法豈能濫用
宋小莊 法學博士

篇惑解

《蘋果日報》昨日大字標題

「中共成立國安會　香港大鑊

了」，反映了某些追隨外國勢力者的恐懼。外國勢力怎

會讓香港為振興中華服務？他們豢養的輿論打手，一定

會進行挑撥離間，妖言惑眾。因為他們心中有鬼，他們

感到外國特務在香港挑撥離間製造動亂的勾當受到威脅

了，末日來臨了，所以就驚呼「香港大鑊了」。中國有

一句俗話說，平生不作虧心事，半夜敲門也不驚。反對

派對號入座大叫「大鑊了」，就是黎智英這類人惶恐之

中不經意的喊聲。

集見管


